 115年 花蓮縣【奇萊盃】圍棋錦標賽 競賽辦法
一、宗    旨：提倡正當休閒活動,發揚固有文化,推廣青少年圍棋教育,端正社會風氣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花蓮縣政府

三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體育會

四、承辦單位：花蓮縣體育會圍棋委員會

五、協辦單位：花蓮縣圍棋協會
六、比賽日期：115年11月1日(星期日),上午8：00至8:30報到,9:00開賽。   

七、比賽地點：花蓮市中華國小活動中心
八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5年10月25日（星期日）止,逾期恕不受理。
九、報名地點：花蓮縣圍棋協會(03-8310027)，花蓮市商校街56號1樓(0936820762)
十、報名辦法：1.Email:flygo1128@yahoo.com.tw  (註明:姓名棋力電話號碼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費：中華郵政局號0091003帳號0440421戶名伍晋居 
              2.報名費段位組及級位甲組(晉段組)500元、級位組200元、十三路棋盤
                組免費。

十一、報名資格：國內愛好圍棋者皆可報名參加。
               (級位丁組以下須於民國100年6月30日以後出生者始得參加)。

十二、比賽組別：

1.段A組:4段  2.段B組: 3段   3.段C組:2段   4.段D組:初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級位甲組：1-3級     6.級位乙組：4-6級    
7.級位丙組：7-10級    8.級位丁組：11-15級  
                  9.級位戊組：16-20級

10.十三路組：21-25級(視人數分組，限國小含以下學生參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. 十三路吃子組:先吃對方10子者勝若終局未達10子以吃較多子勝

十三、比賽規則：1.採國際瑞士制。
                2.段位組段位相同者一律分先黑184.5子勝。
3.級位組一律分先黑184.5子勝,十三路黑87子勝。

4.依中華民國圍棋協會頒佈之比賽規則,遇有爭議時由裁判決定。

                5.開賽遲到十分鐘者淘汰,不再排賽程,對手由後遞補。
十四、獎勵方法:
	組   別
	 冠 軍
	 亞  軍
	  季  軍
	 殿  軍

	段A組(4段)
	4000元
	3000元
	2000元
	1000元

	段B組(3段)
	3000元
	2000元
	1000元
	1000元

	段C組(2段)
	3000元
	2000元
	1000元
	1000元

	段D組(初段)
	3000元
	2000元
	1000元
	1000元


(一)段位組：取一至四名，頒發獎金。

(二)級位組：各組前八名頒獎品。
(三)段位四段以下、級位甲組取前數名，報請中華民國圍棋協會頒發晉升段證書。
(四)十三路棋盤組：各組前八名頒發獎品。
(五)級位各組及十三路棋盤組賽後可領取參加獎。
 十五、附則:
(一)十三路棋盤組於中午前結束、大會供應茶水，段位組及級位甲組供應午餐。
(二)凡參賽選手均服從大會規定及裁定,比賽期間戴好口罩,否則取消比賽資格。

 (三)本會得依選手棋力更改其組別,參賽選手不得異議。

 (四)凡遲到者加倍扣時,超過10分鐘取消比賽資格,裁定對方勝局。
 (五)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現場宣佈為準。
十六、保險：本次比賽已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，如需個人意外險請自行加保，大會不另
            負責參賽選手之個人疾病或意外醫療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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